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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06-29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第三次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华高科”或“公司”）独立董事

鞠建华先生作为征集人向全体股东征集于2006年 10月 20日召开的公司2006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实施“以股抵债”报告书的议案》的投票表决权。公司已分别于 2006 年

10 月 12 日、1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上刊登了

《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和《公司独立董事第二次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现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发布独立董事第三次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政府部门未对本报告书所述内

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任何意见，对本报告书的内容不负有任何责任，任何

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征集人仅对公司拟召开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实施“以股抵债”报告书的议案》征集股东委托投票而制作并签署本报告

书。征集人保证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单独和连带的法律责任；保证不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从事内幕交

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 

本次征集投票行动以无偿方式进行，征集人所有信息均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介

上发表，未有擅自发布信息的行为。本次征集行动完全基于征集人作为独立董事的权

利所发布的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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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定英文名称：GUANG DONG FENGHUA ADVANCED TECHNOLOGY(HOLDING)CO.,LTD 

英文缩写：FENGHUA 

股票简称：风华高科 

股票代码：000636 

注册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风华路 18 号风华电子工业城 

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力平 

公司董事会秘书：廖永忠 

办公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风华路 18 号风华电子工业城 

联系电话：0758－2844724 

传  真：0758－2849045 

电子信箱：000636@china-fenghua.com 

公司网址：http://www.fenghua-advanced.com 

邮政编码：526020 

2、公司主营业务范围 

公司主要从事研制、生产和销售系列新型片式元器件、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专用设

备及电子材料等电子信息基础产品。主要产品包括：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片式电阻

器、片式电感器、片式压敏电阻器、铝电解电容器、片式钽电解电容器、片式铝电解

电容器、片式二、三极管、集成电路封装、厚膜集成电路、软磁铁氧体磁芯、电子陶

瓷材料、浆料、电子化工材料、电子专用设备、精密机械等。 

3、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  目 2005 年末 2004 年末 2003 年末 

总资产（万元） 335,758.55 349,766.05 329,264.57

流动资产（万元） 162,882.88 168,384.42 144,678.05

其中：应收账款 37,432.07 42,075.03 50,199.88

其他应收款 41,836.25 2,641.33 3,426.19

流动负债（万元） 118,375.53 132,916.86 104,890.72

长期负债（万元） 4,641.59 3,164.55 2,282.76

股东权益（万元） 208,770.36 209,866.60 209,969.39

每股净资产(元/股) 3.937 3.957 3.959

 

项  目 2005 年 2004 年 2003 年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140,540.16 127,557.71 105,597.89

净利润（万元） 1,223.42 2,460.59 2,3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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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收益(元/股) 0.023 0.046 0.044

净资产收益率(%) 0.59 1.17 1.12

4、公司股本情况及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截止 2006 年 6 月 30 日，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29,667,323 47.71

国有法人持股 201,080,451 29.10

境内法人持股 128,456,300 18.59

高管股份 130,572 0.18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61,298,989 52.29

三、股份总数           690,966,312 100

截止 200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有限售条件的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质押冻结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42,484,170 20.62 142,484,170

广东粤财投资有限公司 42,335,000 6.13 

肇庆市银华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6,775,000 3.88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22,380,300 3.24 

肇庆市威劲电子有限公司 20,211,000 2.93 

深圳市加德信投资有限公司 16,725.000 2.42 

广东广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134,700 2.05 

美国美运有限公司 8,100,000 1.17 

肇庆市艺宏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5,625,000 0.81 

广东出口商品基地建设肇庆公司 4,050,000 0.59 4,050,000

三、本次临时股东会议基本情况 

详见刊登在 2006 年 9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网上的《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四、征集人基本情况 

鞠建华：男，1963 年 10 出生，硕士研究生，经济学副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3 年 10 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广东肇庆中鹏会计师事务所总会计师，质量

控制部主任。 

五、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章程规定制定了本次征集

投票权方案，该征集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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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征集对象：截止 2006 年 10 月 13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2、征集时间：自 2006 年 10 月 16 日至 2006 年 10 月 19 日(每日 9:00 至 17:00)；

2006 年 10 月 20 日下午 14:00 前。 

3、征集方式：本次征集采用公开方式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公告的方式公开进

行投票权征集行动。 

4、征集程序： 

截止 2006 年 10 月 13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可通过以下程序办理委托手续： 

第一步：填写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须按照本报告书确定的格式逐项填写。 

第二步：提交征集对象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 

本次征集投票委托将由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

并转交给本次征集人鞠建华先生。 

（1）法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 

a、现行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b、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c、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如系由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

同时提供经公证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书)； 

d、法人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e、2006 年 10 月 13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持股清单(如有，加盖托管营业部公章的

原件)。 

法人股东请在上述所有文件上加盖法人股东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 

（2）自然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 

a、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b、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c、股东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本人签署；如系由本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同

时提供经公证的本人授权他人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书)； 

d、2006 年 10 月 13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持股清单(如有，加盖托管营业部公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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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 

自然人股东在所有文件上签字确认。 

股东可以先向指定传真机发送传真，将以上相关文件发送至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确认授权委托。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登记时间截止之前，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的

上述文件可以通过挂号信函方式或者委托专人送达的方式送达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董

事会秘书办公室。其中，信函以到达地邮局加盖邮戳日为送达日；专人送达的以公司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的签收日为送达日。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联系

电话、联系人，并在显著位置标明“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 

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送达公司的如下指定地址：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风华路 18 号风华电子工业城 

收件人：廖永忠、陈绪运 

邮编：526020 

联系电话：0758－2844724 

传真号码：0758－2865059 

第三步：确认授权委托有效性 

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将对法人股东和自然人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进行审核及见证。经审核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将提交征集人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

行使投票权。股东的授权委托经审核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为有效： 

1、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以信函、专人送达的方式在本次征集投

票权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指定地址； 

2、股东提交的文件完备，符合前述第二步所列示的文件要求； 

3、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有关信息与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记载的

信息一致； 

4、授权委托书内容明确，股东未将表决事项的投票权同时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

人。 

六、其他 

1、股东将投票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如亲自登记并出席会议，或者在会议登记时间

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回原授权委托的，则已做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2、股东重复委托且授权内容不同的，以委托人最后一次签署的委托为有效。不

能判断委托人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委托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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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征集投票权的特殊性，见证律师仅对股东根据本报告书提交的授权委托

书进行形式审核，并不对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上的签字和盖章是否确为股东本人签

字或盖章进行实质审核，符合本报告书规定形式要件的授权委托书和相关证明文件将

被确认为有效。因此，特提醒股东注意保护自己的投票权不被他人侵犯。 

                                          

  

 

 

 

独立董事：鞠建华 

二○○六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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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授权委托书（注：本表复印有效）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声明：本公司/本人是在对独立董事鞠建华先生征集投票权的相关情况充

分知情的条件下委托征集人行使投票权。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本公司/本人

有权随时按《征集投票权报告书》确定的规则和程序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

的授权委托，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公司/本人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鞠建华先生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06年 10月 20日召开的广东风华高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会议审议事

项行使投票权。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征集投票权审议事项的投票意见：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以股

抵债”报告书的议案 

   

（1） 占用资金现值的计算方式、现值金额    

（2） 以股抵债的股份价格和冲抵占用资金的股份数量    

（3） 彻底解决占用行为和防止占用行为发生的措施    

（4） 对董事会实施以股抵债的授权及其有效期限    

（注：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

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

授权委托无效。） 

本项授权委托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个人股东签字确认，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签署日期：二○○六年   月   日 


